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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政策變更

一、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概述
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於2019年1月29日召開的第五屆董
事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關於中信銀行新租賃準則會計政策變更的議案》。本次
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提交本行股東大會審議。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本行依據國際會計
準則理事會頒佈的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－租賃》(IFRS16)和中國財政部修訂的
《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－租賃》（「新租賃準則」），對本行租賃會計政策進行的變更。

二、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具體情況及對本行的影響

新租賃準則完善了租賃的定義，增加了租賃識別、分拆、合併等內容；取消了承租
人關於融資租賃與經營租賃的分類，要求對所有租賃（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除
外）確認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，並分別計提折舊和利息費用；改進承租人後續計
量，增加選擇權重估和租賃變更情形下的會計處理；其他租賃模式下的會計處理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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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變化。本行根據新租賃準則要求，於2019年1月1日起實施新租賃準則，並自
2019年一季報起按新租賃準則要求進行會計報表披露，不重述2018年末可比數據。
上述準則實施預計對本行財務報告不會產生重大影響。

三、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結論性意見

本行獨立董事及監事會均同意本行本次會計政策變更，並認為：本次會計政策變更
是根據新租賃準則進行的合理變更，符合財政部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，能夠更加
客觀、公允地反映本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，符合本行及其股東的利益。本次會
計政策變更的審議程序符合相關法律、法規和《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規
定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李慶萍
董事長

中國‧北京
2019年1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（董事長）、孫德順先生（行長）及方合英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曹國強先生、黃芳女士及萬里明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操先
生、陳麗華女士、錢軍先生及殷立基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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